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审批

（受国家林业局委托审批事项）
	事项名称
	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审批

	办事指南
	办理机构：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站

收件地址：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政务服务厅

办理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3号大森林酒店五层

联系电话：84236675　62029695　62025619（FAX）

办理时限：审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
发送、校核、核发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办理流程图：（见附图03）
办理方式：网下办理：书面申请
办理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第二十条；《国家林业局公告》（2013年12号）。
办理程序：

一、受理

（一）受理范围：
1.出口蝴蝶兰、大花蕙兰、卡特兰、文心兰、大戟科大戟属肉质植物、夹竹桃科棒锤树属植物、仙客来、猪笼草、瓶子草、扑蝇草等种（类）活体的行政许可事项。 

2.出口云木香、百合科芦荟属、仙人掌科、夹竹桃科火地亚属植物、天麻、西洋参及其产品的行政许可事项。
3.出口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》（第一批）所列松茸及红松籽（仁）。
（二）申请人须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1.《野生植物进出口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》；
2、当年首次申请时的，需提交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或材料，以及《野生植物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人基本情况备案表》；
3、出口合同或协议：商业性出口的，提交进出口合同或协议；科学研究等非商业性出口的，须提交合作研究等有关协议、工作方案及其他相关说明材料；委托代理出口的，须提交申请人与代理人双方签订的代理或委托出口协议；
4、证明其出口野生植物或其产品来源的有效文件和材料, 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、林木采伐许可证、发票等；
5、出口野生植物或其产品的其他说明材料,包括成分、含量、规格、工艺技术等。
受理标准：

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受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二、审核

审核标准：
1、 属于局管辖权限范围内的申请
2、 申办材料齐全、规范、有效
3、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来源合法
4、 可根据需要组织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和专家评审
　　审核时限：8个工作日
三、审定

审定标准：同审核标准。

　　审定时限：7个工作日
四、发送、校核、核发

发送、校核、核发标准：
1、全套申办材料规范、完整。

2、《行政许可审查记录》规范、完整。

3、受理、审核、审定人员在《行政许可审查记录》上的签字齐全。

4、核发行政许可各项文书及《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无错误。

5、核发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无错误。

发送、校核、核发时限：10个工作日
收费情况：不收费

	表格下载
	《野生植物进出口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》
《野生植物进出口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》（示范文本）

《野生植物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人基本情况备案表》
《野生植物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人基本情况备案表》（示范文本）


